
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


　　 晋政函〔２０２４〕６６号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吕梁市石楼县开展相对集中

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

吕梁市人民政府:

你市«关于审批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

罚权有关事项的请示»(吕政报〔２０２４〕６号)收悉.经研究,现批复

如下:

一、同意在吕梁市石楼县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.

二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:民政、劳动监察、自然资源、

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市场、应急管理、林草等

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.

三、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是集中行使上

述领域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.

四、上述领域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,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
与上述范围内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权也依法

由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实施.

五、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依法集中行使





上述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后,相关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,违规行使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.

六、对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依法履行职

责的活动,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、配合.实行管理和处罚相对分

离后,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与县有关行政机关为

分工协作和监督促进的关系.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继续行使未集

中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的权力事项,履行本部

门的日常监管、安全监管、行政指导、行业管理、标准监管等职能,

对县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.

七、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经费全部纳入

同级财政预算.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和罚缴分离管理制度,综合

行政执法中各项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拍卖所得的

所有收入款项全部上缴同级财政,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或返还作

经费使用,确保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与部门和个人利益完全脱钩.

八、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应严格按照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»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程序实

施行政处罚权及相应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权,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监督管理局)作出的行政行为不

服的,可以依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»的有关规定申请行

政复议,也可以依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»的有关规定提

起行政诉讼.

九、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积极支持石楼县开展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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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.要加强跟踪指导,积极协调解决实施过

程中的难点问题,及时总结推广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典型做法和

有益经验.

十、你市应加强对石楼县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领

导,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、行政执法公示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、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、行政执法评议考核、行政执法案卷评

查、行政裁量权基准、行政执法错案纠正和过错责任追究、行政执

法统计等制度,提高依法行政水平.石楼县综合行政执法局(市场

监督管理局)应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,

完善行政执法程序,抓好行政执法人员教育培训,做到严格规范公

正文明执法.

你市应根据本批复精神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

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.工作中遇

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,要及时报告省政府.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４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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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省委编办,省民政厅,省司法厅,省财政厅,省人社厅,省自然资源

厅,省住建厅,省交通厅,省水利厅,省农业农村厅,省文旅厅,省应

急厅,省市场监管局,省审批服务管理局,省林草局.
石楼县人民政府.




